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证券代码：400011、420011 证券简称：中浩A5、中浩B5 主办券商：长城证券

深圳中浩（集团）股份有限公司

二〇一六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

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、误导性陈述或

者重大遗漏，并对其内容的真实、准确和完整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。

一、会议召开情况

1、召开时间：2017年 5月 19日（星期五）上午 10:00
2、召开地点：公司会议室

3、表决方式：现场投票

4、召集人：公司董事会

5、主持人：宿南南

6、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《公司法》和《公司章程》的规定。

二、会议出席情况

出席公司二〇一六年年度股东大会（以下简称“本次股东大会”）的股东

(含股东授权代表)共 12 名，代表股份数 1,298,290,049 股，占股份总数的

80.11 %。其中：A 股股东 12 名，代表股份数 1,298,290,049 股，占 A股股份

总数的 81.21 %；B 股股东 0 名，代表股份数 0 股，占 B股股份总数的 0.00 %。

三、提案审议和表决情况

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投票表决方式，审议通过了如下议案：

（一）、2016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

总表决情况：

同意 1,298,290,049 股，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100％；反对 0股，

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％；弃权 0股，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

的 0％。

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：

同意 182,450,512 股，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100％；反对 0股，

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％；弃权 0股，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

的 0％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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表决结果：该议案经与会股东表决通过。

（二）、2016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

总表决情况：

同意 1,298,290,049 股，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100％；反对 0股，

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％；弃权 0股，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

的 0％。

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：

同意 182,450,512 股，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100％；反对 0股，

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％；弃权 0股，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

的 0％。

表决结果：该议案经与会股东表决通过。

（三）、2016 年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

总表决情况：

同意 1,269,452,589 股，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7.78％；反对 0

股，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％；弃权 28,837,460 股，占出席会议所

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2.22％。

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：

同意 182,450,512 股，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100％；反对 0股，

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％；弃权 0股，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

的 0％。

表决结果：该议案经与会股东表决通过。

（四）、2016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

总表决情况：

同意 1,269,452,589 股，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7.78％；反对 0

股，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％；弃权 28,837,460 股，占出席会议所

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2.22％。

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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同意 182,450,512 股，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100％；反对 0股，

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％；弃权 0股，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

的 0％。

表决结果：该议案经与会股东表决通过。

（五）、2017 年度财务预算报告

总表决情况：

同意 1,298,290,049 股，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100％；反对 0股，

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％；弃权 0股，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

的 0％。

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：

同意 182,450,512 股，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100％；反对 0股，

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％；弃权 0股，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

的 0％。

表决结果：该议案经与会股东表决通过。

（六）、关于公司 2016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

2016 年度为公司破产重整执行重整计划完成的第一年，各项工作均处于调

整创收阶段，为保障公司生产经营的正常运行，增强抵御风险的能力，实现公司

持续、稳定、健康发展，从公司实际出发，基于股东长期利益考虑，2016 年度

不进行利润分配，也不进行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。

总表决情况：

同意 1,298,290,049 股，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100％；反对 0股，

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％；弃权 0股，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

的 0％。

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：

同意 182,450,512 股，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100％；反对 0股，

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％；弃权 0股，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

的 0％。

表决结果：该议案经与会股东表决通过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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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七）、关于修改《公司章程》部分条款的议案

总表决情况：

同意 1,269,452,589 股，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7.78％；反对 0

股，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％；弃权 28,837,460 股，占出席会议所

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2.22％。

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：

同意 182,450,512 股，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100％；反对 0股，

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％；弃权 0股，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

的 0％。

表决结果：该议案经与会股东表决通过。

（八）、关于关联方资金占用情况说明及整改情况的议案

关联股东深圳市中元鼎股权投资有限公司 、北京中融金鼎投资基金管理有

限公司、深圳市元维三号咨询管理中心（有限合伙）、贵州图腾印象传媒有限公

司、深圳市中元浩股权投资中心（有限合伙）、深圳市元维二号咨询管理中心（有

限合伙）、深圳市元维四号股权投资中心（有限合伙）及徐博回避表决。

总表决情况：

同意 21,647,158 股，占出席会议所有非关联股东所持股份的 100％；反对 0

股，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％；弃权 0股，占出席会议所有非关联股

东所持股份的 0％。

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：

同意 21,647,158 股，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100％；反对 0 股，

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％；弃权 0股，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

的 0％。

表决结果：该议案经与会股东表决通过。

（九）、关于追认关联交易及预计 2017 年度关联交易的议案

关联股东深圳市中元鼎股权投资有限公司 、北京中融金鼎投资基金管理有

限公司、深圳市元维三号咨询管理中心（有限合伙）、贵州图腾印象传媒有限公

司、深圳市中元浩股权投资中心（有限合伙）、深圳市元维二号咨询管理中心（有



公告编号：2017-017

5

限合伙）、深圳市元维四号股权投资中心（有限合伙）及徐博回避表决。

总表决情况：

同意 21,647,158 股，占出席会议所有非关联股东所持股份的 100％；反对 0

股，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％；弃权 0股，占出席会议所有非关联股

东所持股份的 0％。

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：

同意 21,647,158 股，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100％；反对 0 股，

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％；弃权 0股，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

的 0％。

表决结果：该议案经与会股东表决通过。

（十）、采用累积投票制，审议《关于公司董事会换届选举的议案》；

各位董事候选人选举结果如下：

（1）选举宿南南女士为公司第八届董事会董事

总表决情况：

候选人宿南南女士获得的赞成票数为 1,225,575,929 票，占出席会议有表决

权股份总数的 94.40%。

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：

同意 138,573,852 票，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总数的 75.95％

表决结果：当选公司第八届董事会董事。

（2）选举马骧先生为公司第八届董事会董事

总表决情况：

候选人马骧先生获得的赞成票数为 1,443,718,289 票，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

股份总数的 111.20%。

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：

同意 182,452,512 票，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总数的 148.10％

表决结果：当选公司第八届董事会董事。

（3）选举范俊宇先生为公司第八届董事会董事

总表决情况：

候选人范俊宇先生获得的赞成票数为 1,443,718,289 票，占出席会议有表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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权股份总数的 111.20%。

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：

同意 182,452,512 票，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总数的 148.10％

表决结果：当选公司第八届董事会董事。

（4）选举游文畅先生为公司第八届董事会董事

总表决情况：

候选人游文畅先生获得的赞成票数为 1,443,718,289 票，占出席会议有表决

权股份总数的 111.20%。

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：

同意 182,452,512 票，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总数的 148.10％

表决结果：当选公司第八届董事会董事。

（5）选举韩冰先生为公司第八届董事会董事

总表决情况：

候选人韩冰先生获得的赞成票数为 1,225,575,929 票，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

股份总数的 94.40%。

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：

同意 138,573,852 票，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总数的 75.95％。

表决结果：当选公司第八届董事会董事。

（6）选举马路通先生为公司第八届董事会董事

总表决情况：

候选人马路通先生获得的赞成票数为 1,225,575,929 票，占出席会议有表决

权股份总数的 94.40%。

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：

同意 138,573,852 票，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总数的 75.95％。

表决结果：当选公司第八届董事会董事。

（7）选举蒋孝安先生为公司第八届董事会董事

总表决情况：

候选人蒋孝安先生获得的赞成票数为 1,225,575,929 票，占出席会议有表决

权股份总数的 94.40%。



公告编号：2017-017

7

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：

同意 138,573,852 票，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总数的 75.95％。

表决结果：当选公司第八届董事会董事。

（8）选举潘酩先生为公司第八届董事会董事

总表决情况：

候选人潘酩先生获得的赞成票数为 1,225,575,929 票，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

股份总数的 94.40%。

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：

同意 138,573,852 票，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总数的 75.95％。

表决结果：当选公司第八届董事会董事。

（9）选举杨兆宇先生为公司第八届董事会董事

总表决情况：

候选人杨兆宇先生获得的赞成票数为 1,225,575,929 票，占出席会议有表决

权股份总数的 94.40%。

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：

同意 138,573,852 票，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总数的 75.95％。

表决结果：当选公司第八届董事会董事。

上述当选的九名董事共同组成公司第八届董事会。公司第八届董事会任期

自本次股东大会选举产生之日起 3 年。

（十一）采用累积投票制，审议《关于公司监事会换届选举的议案》。

各位监事候选人选举结果如下：

（1） 选举张海滨先生为公司第八届监事会股东代表监事

总表决情况：

候选人张海滨先生获得的赞成票数为 1,235,452,589 票，占出席会议有表决

权股份总数的 95.16%。

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：

同意 148,450, 512 票，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总数的 81.36％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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表决结果：当选公司第八届监事会股东代表监事。

（2）选举周伟先生为公司第八届监事会股东代表监事

总表决情况：

候选人周伟先生获得的赞成票数为 1,235,452,589 票，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

股份总数的 95.16%。

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：

同意 148,450, 512 票，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总数的 81.36％。

表决结果：当选公司第八届监事会股东代表监事。

（3）选举王战勤先生为公司第八届监事会股东代表监事

总表决情况：

候选人王战勤先生获得的赞成票数为 1,423,964,969 票，占出席会议有表决

权股份总数的 109.68%。

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：

同意 250,450, 512 票，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总数的 137.27％。

表决结果：当选公司第八届监事会股东代表监事。

张海滨先生、周伟先生、王战勤先生将与公司职工大会选举产生的职工代

表丁冬先生、黎红光先生组成公司第八届监事会。公司第八届监事会任期自本

次股东大会选举产生之日起 3年。

上述议案相关内容刊登于 2017 年 5 月 5 日、5月 16 日的全国中小企业股份

转让系统指定信息披露平台（http://www.neeq.com.cn）上。

四、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

1、律师事务所名称：北京市君泽君（深圳）律师事务所

2、见证律师： 王浩 韩建

3、结论性意见：见证律师认为，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、召开程序、出席会

议人员的资格、提案和表决程序均符合法律、法规、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

定；本次股东大会通过的有关决议合法有效。

五、备查文件

1、深圳中浩（集团）股份有限公司 2016年度股东大会决议；

2、北京市君泽君（深圳）律师事务所关于深圳中浩（集团）股份有限公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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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16年度股东大会法律意见书。

特此公告。

深圳中浩（集团）股份有限公司

董 事 会

2017年 5月 19日


